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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１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签字董事九名，实签字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及增资平阳县

利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新华信托？ 温州西

湾海涂围垦项目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信托”）与平阳

县利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得公司”）等签订了关于新华信

托？ 温州西湾海涂围垦项目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合作协议》，该信

托计划募集资金

３

亿元，信托计划期限为

２４

个月。 鉴于公司拟受让及增资利得

公司

５１％

股权，经本公司与新华信托友好协商，拟对该信托计划做适当变更，

该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将通过信托贷款给利得公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共计

１９．５７

亿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

１５．４５

亿

元，无逾期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３０．９５％

。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新湖影视传播

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与胡玫、何燕江合资成立新湖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简称“新湖影

视”）。 新湖影视注册资本伍千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现金伍千万元人

民币，占

７０％

股份；胡玫、何燕江将其持有的北京胡玫影视艺术创作中心、上海

金德影视公司及胡玫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的股份作为出资，分别占

２５％

和

５％

股

份。

新湖影视主要经营项目为影视制作及相关业务。 主要业务范围：制作影

视作品、组织投资各类影视制作、广告制作及代理与发行、各类艺术人才的培

训与经纪、组织投资承办各类文艺演出、开发营建影视制作基地、创建电影发

行院线、电视片的发行代理播映，全球电影电视的发行及市场开拓、开发投资

三维电脑动画技术、相关文化文艺衍生品项目的开发推广等，开展影视器材

的批发零售及租赁等。

文化产业是当前国家大力提倡发展的产业之一，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新湖影视的建立是公司对国家产业政策的积极响应；同时，公司也将以此次

切入影视产业为契机，推动影视产业与地产等主业的互动，进一步提升公司

价值。

公司将及时披露该合作协议履行及进展情况。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１１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收购及增资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审议 《关于为新华信托·温州西湾海涂围垦项目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三点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

持股证明、出席人身份证；

自然人股东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代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

卡。

上述股东将所需的相关证件及委托书通过专人、传真或邮寄的方式送达

公司证券事务部。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１１

层证券事务

部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自理。

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１７１８３７ ０５７１－８７３９５０５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３９５０５２

６

、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１１

层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７

７

、联系人：高莉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２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暨增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交易标的：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利得公司”）

５１％

股权。

２

、交易价格：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利得公司

５１％

的股权，其中，利得公

司

４１％

的股权的对价为人民币

９．１

亿元， 同时以人民币

２

亿元的价格认缴新增

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１０２２．８２

万元，其余部分作为公司资本公积。

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

效。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内容概述

公司通过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利得公司

５１％

的股权，其中

４１％

的股权

的对价为人民币

９．１

亿元， 同时以人民币

２

亿元的价格认缴新增公司注册资本

金人民币

１０２２．８２

万元，其余部分作为公司资本公积。

２

、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

司应参加签字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九名。 与会董事经认

真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及增资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

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章烈成（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２６１９６００１１６０７３Ｘ

）。 利得公司由原自

然人股东章雷、林崇川、黄建安、朱庆平出资，其中章雷出资人民币

４５１．０６２

万

元，持有公司

９％

的股权；林崇川出资人民币

５５１．２９８

万元，持有公司

１１％

的股

权；黄建安出资

２５５６．０１８

万元，持有公司

５１％

的股权；朱庆平出资

１４５３．４２２

万

元，持有公司

２９％

的股权。 利得公司各股东已达成协议，同意林崇川、黄建安、

朱庆平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章烈成。 章烈成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

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任何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兴敖东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１１．８０

万元

公司股东：公司由自然人股东章烈成、章雷出资成立，分别持有公司

９１％

、

９％

的股权。

主要业务：

①

利得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１

日与温州平阳县水利水电局签署

《围垦开发西湾海涂项目合同书》，以政府特许经营方式取得西湾海涂围垦项

目； 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取得浙江省围垦局核发的编号为

ＮＯ００００６

《围垦许可

证》，证载：围垦区域为平阳县城东南部的东海岸介于敖江与飞云江之间的海

涂上， 围垦面积为

８０６

公顷； 围垦开发利用方向为南片

５２２０

亩和北片西北岙

８００

亩主要用于工业、交通、旅游、养殖等综合开发；北片

６０７０

亩以养殖、种植

等农业开发为主，建设单位为利得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利得公司取得围垦项目

的海域使用权， 平阳县人民政府向利得公司颁发权证号分别为国海证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１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２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３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４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５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６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７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８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５９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６０

、

０６３３００３６１

的

１１

本海域使用权

证，共计海域使用面积为

８０３．４

公顷（其中南片

３４５．４

公顷，北片

４５８

公顷）。

②

为配合西湾海涂围垦项目建设，利得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取得温州

市平阳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编号为

Ｃ３３０３２６２００８１２７１２０００２３１０

号 《采矿许可

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取得平阳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编号为

Ｃ３３０３２６０８０００４

号

《采矿许可证》，分别取得墨城上岙采石场（三年期）和墨城下岙采石场（四年

期）的建筑用石料的开采许可。

③

温州市平阳县人民政府已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取得浙江省围垦局关于西

湾海涂围垦项目整体立项的批复。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利得公司以公司名义就西

湾海涂围垦项目又进行整体立项报批，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６

日， 取得了浙江省计划与

经济委员会对一期工程南片

５２２０

亩的立项批复。 南片工程堤坝已初步建成。

④

北片工程作为西湾海涂围垦项目的二期工程， 依据平阳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６

年取得的相关批复，已完成项目立项和可行性研究审批。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省

围垦局对利得公司要求调整北片工程初步设计的请示予以批复，同意工程设

计依据浙江省、温州市的滩涂围垦总体规划，工程规模不变，功能不变，设计

标准提高至

５０

年一遇，工程级别确定为

Ⅲ

级。 北片工程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开工。

⑤

上述围垦项目区块用地已被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发布

的《关于温台沿海产业带发展规划温州市实施规划的批复》划入城市建设用

地范围。 上述围垦项目区块用地要取得相关的土地权证尚待政府相关部门的

批准。

财务概况：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

号审

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利得公司总资产

１１．２７

亿元，净资产

－０．４８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实现净利润

－２４９５

万元。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１

〕

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利得公司资产账面价值

１

，

１２６

，

８７２

，

４７２．５８

元， 评估价值

１

，

２８７

，

６９０

，

８８２．９９

元，评估增值

１６０

，

８１８

，

４１０．４１

元，增值率为

１４．２７％

；负债账面

价值

１

，

１７４

，

６９０

，

５９０．１７

元，评估价值

１

，

１７４

，

６９０

，

５９０．１７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

价值

－４７

，

８１８

，

１１７．５９

元， 评估价值

１１３

，

０００

，

２９２．８２

元， 评估增值

１６０

，

８１８

，

４１０．４１

元。

四、交易内容

１

、定价依据：以利得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依据，协商

定价。

２

、交易价格

公司通过收购和增资的方式，获得利得公司

５１％

的股权，其中

４１％

的股权

的对价为人民币

９．１

亿元， 同时以人民币

２

亿元的价格认缴新增公司注册资本

金人民币

１０２２．８２

万元，其余部分作为公司资本公积。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

（

１

）

４１％

的股权转让对价将按如下时间表支付给交易对方：

单位

：

人民币 万元

日 期 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

６１９．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

４１２．８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２

，

４１２．８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４

，

３４４．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

７２３．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

４８７．４０

合 计

９１

，

０００．００

（

２

）

２

亿元的增资款将在股权变更登记时认缴。

２

、公司治理安排

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时，公司及交易对方应按以下约定修改利得公

司章程，并按《公司法》规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利得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各方股东组成。

利得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本公司委派董事

３

名，交

易对方委派董事

２

名，董事长在本公司委派的董事中产生，副董事长在交易对

方委派的董事中产生。

利得公司的经营管理主要由本公司负责，经营管理班子由本公司负责组

建。

３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和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生效。

４

、本次交易的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总额为

１１．１

亿元人民币， 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本公司的

自有资金。

５

、公司与利得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通过合法合规的手段获取土地资源，

大幅度增加公司潜在的优质土地储备，是公司重要的战略部署。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和最富庶的

地区之一。 但温州地少人多，素有

＂

七山一水二分田

＂

之称，土地资源十分稀

缺，土地价值较高。 本次收购和增资的利得公司的围垦项目区块用地位于温

州平阳县境内，且已被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温台

沿海产业带发展规划温州市实施规划的批复》划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因此，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紧跟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完成公司在温州的重

要战略布局。

通过本次交易，可以大幅度获取潜在的优质土地储备，进一步扩展地产

主业规模，增强公司收入来源和发展后劲。 同时，本次交易也符合公司地产结

构转型的战略布局。 通过对此类大型、综合型项目的投入，能进一步强化公司

对境内外一流开发资源的整合能力，完成公司从住宅地产为主向住宅、商业、

其他类型地产并举的战略转型，提升公司综合开发能力。 此举也符合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姚先国先生、卢建平先生、柯美兰女士对本次股权收购暨

增资事项相关的股权转让方案、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认为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以上交易事项决议程序是合法的，依据

是充分的，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定价的主要依据来

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

号审计报告及坤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１

）

３

号评估报告，认为本次交易是以评估

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 同

时，本次交易是在交易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行为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

有利于公司未来提高收入和利润来源，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有利于保护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进行此次交易。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八、备查文件

１．

《项目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０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购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以及《关于按照竞拍成交价格协议受让双沟酒业剩余股权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参与竞购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挂牌出让的江苏双

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沟酒业”）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的股权（共计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股）。 此外，公司还将按照上述竞拍的最终成交价格，协议受让双沟酒

业剩余股东全部股权（共计

３５

，

７３１

，

７１２

股，占注册资本的

３２．４８３４％

）。

２

、上述“竞购双沟酒业部分股权项目”的交易对方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国投”）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协议受让双沟酒业剩

余股权事项”中部分交易对方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因此上述两事项均构成

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该两项关联交易出具相关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董事会决定。

上述两项收购资产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上述两项收购资产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但无需经过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备注

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６１０００８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宿迁中德金源商贸有限公司

１５５２８７２０ １４．１１７０１８２

赵凤琦

４４０８２１８ ４．００７４７０９

公司副董事长

李风云

２４３１４４０ ２．２１０４

公司董事

、

副总裁

陈长风

２２３５２０２ ２．０３２００１８

谢玉球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王世强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刘新宇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陆富国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张德佳

１７１５５１３ １．５５９５５７３

安春雅

１３０２９２１ １．１８４４７３６

郑步军

１２４７６４６ １．１３４２２３６

目前，宿迁国投董事长韩锋先生担任我公司董事，该公司是我公司的关

联法人，此外，韩锋先生还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双沟酒自然人股东赵凤琦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李风云先生担任公

司董事、副总裁，是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拟收购标的为双沟酒业

６５

，

３４１

，

７２０

股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９．４０１６％

）股

权， 其中拟竞购的双沟酒业股权数量为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股，（占注册资本的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拟协议受让的双沟酒业股权数量为

３５

，

７３１

，

７１２

股（占注册资

本的

３２．４８３４％

）。

该两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上述

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双沟酒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泗洪县双沟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雨柏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白酒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双沟酒业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比例

（

％

）

１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

，

６５８

，

２８０ ４０．５９８４

２

宿迁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２６．９１８２

３

宿迁中德金源商贸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２８

，

７２０ １４．１１７０

４

赵凤琦

、

李风云等

１０

名自然人

２０

，

２０２

，

９９２ １８．３６６４

合 计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３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竞拍标的双沟酒业

２９

，

６１０

，

００８

股，占注册资本的

２６．９１８１８９０９％

，经江苏

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出具的“苏

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２

号” 评估报告确认，宿迁国投所持标的股权在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时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３８

，

４４６．００

万元。

４

、标的资产审计情况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审计业

务资格）对双沟酒业出具了苏亚专审［

２０１０

］

１８１

号《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双沟酒业经审计资产总额

７２０５４．１８

万元，

负债

３０

，

８２７．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１２２６．７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１４６

，

５８４．９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３

，

４１２．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６

，

９６５．９７

万元；

双沟酒业不存在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５

、 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告，（

１

） 双沟酒业净资产评估值

１４２

，

８１５

万

元，上述股权对应评估值

３８

，

４４６

万元，转让参考价

５３

，

２９８

万元；

６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收购事项不属于募投项目，两项交易均采用现金收购，交易的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本次收购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是否批准，具有不确定性；公

司能否成功竞拍，具有不确定性；双沟酒业剩余股东是否愿意转让相关股权，

亦具有不确定性。

３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资产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如能实施成功，将有助于

推进公司与双沟酒业的整合进程，促进两公司的完全融合，有利于进一步巩

固和增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核心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５

股票简称：

＊ＳＴ

张铜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三年连续亏损且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底经审

计的所有者权益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接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

上【

２０１０

】

１４０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起暂停上

市。

现就公司恢复上市工作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江苏沙钢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０９

号），核准本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１

，

１８０

，

２６５

，

５５２

股股份购

买相关资产。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收到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

钢集团”）转来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

司公告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１０

号），对沙钢集团公告本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核准

豁免沙钢集团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１

，

１８０

，

２６５

，

５５２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８８％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

务。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

司向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１

，

１８０

，

２６５

，

５５２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江苏沙

钢集团淮钢特钢有限公司

６３．７９％

的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因此增加

１

，

１８０

，

２６５

，

５５２

元，由原来的

３９

，

６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

，

５７６

，

２６５

，

５５２

元；公司股份总数由

３９

，

６００

万股变更为

１

，

５７６

，

２６５

，

５５２

股。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披露了《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暨股份变动公告书》，本次发行新增

１

，

１８０

，

２６５

，

５５２

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手续；本次公司向沙钢集团发行的新增

１

，

１８０

，

２６５

，

５５２

股股份为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公司股本变更为

１

，

５７６

，

２６５

，

５５２

股；沙

钢集团承诺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暨股份变动公告书》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起暂停上市，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披露后，

如公司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

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关于股票恢复上市的条件后，公司将尽快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二、风险提示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

止上市特别规定》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终止股票上市交易，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１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

告；

２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

显示公司出现亏损；

３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

但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４

）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５

）恢复上市申请未被核准；

６

） 上市公司或收购人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进行回购或要约收

购，回购或要约收购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终止上市申请；

７

）在股票暂停上市期间，股东大会作出终止上市决议；

８

）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９

）公司因故解散；

１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情形。

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本公司将继续依法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义务， 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高新张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０１月０６日

关于海富通旗下部分基金在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网上基金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

爱，经本公司与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日信证券”）协商一致，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对通过日信证券网上委托申购本公司旗下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

富通精选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１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收益增

长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３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５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７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３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５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简称：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Ａ

，基金

代码：

５１９０２４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

ＱＤＩＩ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领先成

长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５

）、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简称：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３０７

）和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

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６

）（仅限于前端、场外模式）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日信证券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措施：

投资者通过日信证券网上交易平台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费率统一按原费率的

４

折执行，但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对于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日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产品 （仅限于场外、 前端模

式）的投资者。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话费）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日信证券各网点咨询以及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优惠申购

业务。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澳洋科技（

００２１７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要求，我公司发布公告如下：

由我公司管理的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

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了澳洋科技

（

００２１７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收盘，上述基金持有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发

行部分的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万股

）

总成本

（

万

元

）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账面价值

（

万

元

）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锁定期

海富通收益增

长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６０ １２９６ ０．３１％ １２９６ ０．３１％ １２

个月

海富通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９７７ １６３６．９９１３７ ０．３２％ １６３６．９９１３７ ０．３２％ １２

个月

海富通强化回

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０ ７２９ ０．２４％ ７２９ ０．２４％ １２

个月

海富通领先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０ ５６７ ０．２９％ ５６７ ０．２９％ １２

个月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深圳发展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深圳发展银行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深圳发展银行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现增加深圳发展银行为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中小盘股

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６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深圳发展银行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

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深圳发展银行网站：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深圳发展银行咨询电话：

９５５０１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本公

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２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或仲裁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已就全资子公司———柯顿（天津）电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下称

“柯顿电子”）与北京六建集团公司（下称“北京六建”）关于建筑施工合同诉

讼发布公告， 上述诉讼事宜的公告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告的招股说

明书、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近日，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

２００９

）二中保民初字第

１２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六建与被告（反诉原告）柯顿电子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签订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

二、被告（反诉原告）柯顿电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

（反诉被告）北京六建工程款

３３０９６１３

元；

三、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六建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被告

（反诉原告）柯顿电子工程延期的违约金

６０００００

元、工程罚款

３４４７５０

元，共计

９４４７５０

元；

四、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六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被告

（反诉原告）柯顿电子水电费

３８９２６４．０８

元，工程维修款

２８７７

元、共计

３９２１４１．０８

元；

五、以上二、三、四项折抵后，被告（反诉原告）柯顿电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六建工程款

１９７２７２１．９２

元；

六、驳回原告北京六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反诉原告柯顿电子其他反诉请求。

如被告（反诉原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８９６５８

元、保全费

５００

元，共计

９４６５８

元，原告（反诉被告）北京

六建负担

４６５８

元，被告（反诉原告）柯顿电子负担

９００００

元；反诉费

６４０８４．９４

元，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六建负担

１２０００

元，被告（反诉原告）柯顿电子负担

５２０８４．９４

元；鉴定费

１６００００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六建负担

２００００

元，由

被告（反诉原告）柯顿电子负担

１４００００

元；鉴定费

１４０００

元，由原告（反诉被告）

北京六建负担

７０００

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柯顿电子负担

７０００

元。

在判决后

１５

天上诉期内， 柯顿电子及北京六建均分别向天津市高级人

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柯顿电子的上诉请求：

１

、 请求撤销第二项判决， 依法将一审判决的金额

３３０９６１３

元改判为

２１７８５５３

元。

２

、请求撤销第七项判决，依法改判为因被上诉人违约应赔偿上诉人未

完工程造价差额损失

２６８２６１５

元。

３

、本案一审的诉讼费用、鉴定费依法分担以及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

被上诉人承担。

北京六建的上诉请求：

１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

２００９

）二中保民初字第

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并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

人的反诉请求。

２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的仅为工程款确认的问题， 未来支付的上述工程款金额

计入在建工程科目，并在项目完工后转入固定资产科目，不会对公司损益产

生影响。 除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外，本诉讼的审理结果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

其他影响。 同时，北京六建已经离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在按计划推

进，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投产使用。

本诉讼如有新的进展，公司将及时公告。

（五）、备查文件

１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９

）二中保民初字第

１２

号

２

、柯顿（天津）电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民事上诉状》

３

、北京六建集团公司《上诉状》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６ ９００９４１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

Ａ

股股票（

６００７７６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

２０％

。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并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未来三

个月内无整体上市、资产注入、非公开增发及重组等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文汇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七日


